马尾区教育局2022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牵头科室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1
	区属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2002年教育部、卫生部令第14号） 

 第三条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的卫生管理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实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指导、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督查、学校具体实施的工作原则。
	软硬件设施是否符合规定，食品采购、贮存、加工是否规范，管理措施是否到位，从业人员卫生是否达标
	学安科


	区属中小学幼儿园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2
	区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的管理和监督
	 《福建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2006年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通过）   第五条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单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使用列入对学校督导、检查、评估和考核的内容。
	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是否规范
	语委办
	区属各类学校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3
	对国家教育考试组织工作的监督检查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2012年教育部令第33号）  第四条第一款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或者本地区国家教育考试组织工作的管理与监督。
	国家教育考试的组织工作
	高招办
	区属中学
	不低于5%
	一年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4
	区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监督管理
	《教育法》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教育经费投入情况以及使用管理情况
	计财科
	区属各类学校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5
	对区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收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七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是否擅自扩大收费项目；是否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是否实行收费公示制度
	计财科
	区属各类学校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6
	中小学实验室、图书馆（室）规程执行情况的监督
	 1、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实验室规程》的通知（教基二[2009]11号）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实验室建设的领导。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室管理和教学规范；做好督导实验教学和考核、评估实验室使用效益等工作。
 2、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的通知（教基[2018]5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区划内图书馆的规划和管理，指导教育技术装备机构和学校做好图书馆的建设、配备、管理、应用、培训、评估等工作。
	普通中小学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建、配、管、用、研、培等情况
	教仪站
	区属中小学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7
	区属学校校车安全工作的监管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7号）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履行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 2.《福建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201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126号）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校车安全管理职责：（一）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机制；（二）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三）建立校车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和录入校车信息；（四）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和工作目标考核；（五）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六）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校车使用许可申请；（七）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八）参与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九）落实校车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十）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其他职责。   
	检查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情况
	学安科
	区属中小学幼儿园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8
	区属学校综治安全工作的监管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  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2.《福建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2011年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考核目标，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事故预警机制、应急救援、善后处置和责任追究制度，指导、监督学校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和措施。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校园及周边和其他学生活动场所的管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机构，加强安全制度建设，配备人员和必要的防范设施，维护校园及周边和其他学生活动场所的治安秩序。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定应急预案、安全防范措施和组织应急演练等情况
	学安科
	区属各类学校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9
	对区属民办学校办学活动的督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四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监督，定期组织和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促进民办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依法办学、机构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
	民管办


	民办学校
	不低于5%
	上下半年各一次
	现场检查
	县级


